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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勞(健)保加保及提繳勞退金申請書  108.6版 

姓      名  性 別  
出生

日期 
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 分 證 字 號 

外籍人士統一證號 
 

辦公室電話  

行 動 電 話  

身 分 別 註 記  

□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(請檢附手冊影本) 

□ 與本國籍人士結婚之外國人(請檢附戶籍資料影本) 

□ 持有永久居留證之外國人 

職  稱 工讀生 E - m a i l  

服 務 單 位  經 費 代 碼 110SA507002 

月 支 薪 資 6,400元 
聘 僱 

期 間 

開始日：110年 4月 7日 

結束日：110年 5月 31日 

申請項目 

勞保  加保日期：110年 4月 7日 
依規定不得追溯加保，未能於
到職日前加保者，以申請表送
達人事室收件當日辦理投保。 

□ 健保  轉入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1.每週工作時數未滿 12 小時
者，本校不為其辦理健保加保 
2.短期工作(讀)不超過 3個月
者，得選擇不在本校加健保。 

自提勞退(不適用者無須填寫) 

□ 否        □ 是     % (僅限 1% ~ 6%)  

※如未填寫，將僅提繳雇主部分，不會提繳自提。 

1.雇主固定提繳 6%，此處僅填
寫個人自願提繳部分。 
2.適用對象：本國人、與本國
人結婚或持有永久居留證之外
籍人士。 

一、勞健保案件每日受理案件之截止時間為下午 4點。 

二、應檢附文件： 

1.身分證影本(本國人)；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許可函影本(外籍人士)；入出境許可證影本(大陸人士僅能參加

健保)。 

2.契約書或聘僱簽文、申請書影本。 

3.健保不得重複加保，欲在本校參加健保，請務必於原加保單位完成健保轉出。 

4.如眷屬隨同本人轉入健保，請另填『眷屬轉入轉出申請表』並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三、擬僱用人員如為外國學生、僑生及華裔學生，須先取得工作許可證，並於許可期間內聘僱，除寒暑假外，每

星期最長時數為 20小時。 

四、為確保被保險人權益，請於到職日前填送本表至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加保事宜。如於到職日後送件者，以

申請表送達人事室收件當日辦理投保 (依規定，勞保不得追溯加保) 。未依規定辦理致影響個人權益，概由

用人單位及被保險人自行負擔。 

五、各單位、各研究計畫主持人所聘僱之人員，如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續聘者，務必自行通知

被保險人至遲於離職前 1日至校總區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退保手續。未依規定辦理異動或退保，致本校未

能即時通知勞保局退保，期間衍生應繳保費(含個人及雇主負擔)，由被保險人、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

負擔。 

本人已詳細閱讀上述事項，並同意遵守。 

（被保險人）本  人  簽  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單位主管 (計畫主持人) 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研究計畫人員請由計畫主持人簽章

申請人請於送交人事室前自行影印留存

收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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